
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发展工作细则
为规范会员发展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根据《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章程》及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入会者一般应是年满18周岁，户籍在江苏省，或在江苏定居满两年以上，以及创作使用长期网络ID在江苏注册的中国公民。

（二）创作成绩突出，在全国网络文学界有较大影响力，或在江苏从事网络文学工作，对江苏网络文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外省籍人士，本人自愿，可申请入会。

（三）申请者须在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文学网站（简称重点文学网站）上发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网络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或长期从事网络文学编辑、网络影视编剧、翻译、教学和组织工作，成绩突出。具体条件如下：

1. 主要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申请者，应与重点文学网站签约，发表完本原创作品不少于2部，或发表单部未完结作品不少于200万字；至少有一部作品订阅量（数）均订达到1000以上或总订达到10万以上。免费网站签约作者，需提供阅读量、读完率、人气值等能够证明创作成果的数据，单本10万字读完率不低于10%。

在全国性网络文学评奖或重点网站评奖中获得重要文学奖项，或有作品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和实体出版的，对发表数量和订阅数据不作硬性要求。

2. 主要从事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申请者，应在各类门户网站、专业平台发表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不少于5万字，或在平面媒体发表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5篇以上或结集出版1部以上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专著。

3. 主要从事网络影视编剧的申请者，应独立完成1部以上不少于5万字的编剧作品，或有不少于10部20分钟以上的微电影或短片等影视作品被拍摄，或参与编剧的作品总时长不少于500分钟。

4. 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申请者，应独立翻译并在具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上出版的文学作品不少于20万字，翻译作品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5. 主要从事网络文学编辑、教学工作的申请者，应在相应岗位工作3年以上，工作成绩突出，在网络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6. 主要从事网络文学组织工作的申请者，应在网络文学组织和具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担任重要职务，对促进网络文学事业发展有一定贡献。

7. 符合以上条件仅表明具有申报资格。

第二条 申报方式与流程
为提升服务效率，推动工作数字化，本协会会员申请实行“在线填报、线下寄送”相结合的申报方式。

（一）在线申报：所有申请者必须首先通过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指定的在线申报系统完成信息填报。申报系统网址为：https://member.jszjw.com/NetApplyLogin。在线申报系统将于每年会员发展工作启动时开放，并于同年4月30日24:00准时关闭，逾期系统将不再受理任何申报信息。

（二）材料寄送：完成在线申报后，申请者须按要求准备完整的纸质申请材料，于当年４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送至协会秘书处。邮寄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省作协网络文学工作部（302室）；联系人：原晓雨；联系电话：025-86486079。仅在线申报未寄送纸质材料，或仅寄送纸质材料未完成在线申报的，均视为无效申请。

第三条 申报材料
（一）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该表需从在线申报系统下载打印，并粘贴1张两寸证件照。另需单独提供1张两寸证件照（背面注明姓名），用于办理会员证。

（三）申报作品及相关证明材料：

1. 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翻译、编剧的申请者，请提供实体书或在重点文学网站上发表原创文学、翻译和影视作品的网络链接，并在在线申报系统中上传作品页面和订阅数、阅读量、读完率、人气值等能够证明创作成果的数据截图。无法提供订阅数据截图的，须由作品发表网站出具书面证明并盖章。

2. 从事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的申请者，请提供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和学术期刊、报纸发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作品复印件；在各类网络平台发表的，需在在线申报系统中提供相关链接和作品页面截图。

3. 从事网络文学编辑、教学和组织工作者，请提供相关工作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第四条 审批程序
（一）协会秘书处于每年2月启动年度会员发展工作，集中接受入会申请。申请者须于当年４月30日前完成在线申报并寄达全部纸质申请材料。

（二）协会秘书处对在线申报信息及纸质材料进行初审，核实其真实性、有效性。不符合标准的申报材料将予以备注说明。

（三）拟于当年５月31日前组织召开评审会议，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拟发展新会员名单将在江苏作家网等平台进行公示。经省作协书记处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公布新会员名单。秘书处将以短信等形式通知新发展会员办理入会手续。

第五条 注意事项
（一）申请者可从江苏作家网“公告栏”查看年度会员发展工作通知，并获取在线申报指引。

（二）在线申报系统所填报信息须真实、准确、完整，申报作品须符合《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申请者须拥有作品著作权。

（三）所有申报材料（含纸质材料）均不退还，且仅在本年度评审中有效。跨年度申报需重新提交全套材料。

（四）申请者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存在弄虚作假，或申报作品存在抄袭、剽窃等行为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当年度及后续一定年限内的申请资格。

第六条 附则
本细则由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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